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臺灣銀行　函

地址：10007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0號

承辦人：陳淑卿

電話：2349-4376

傳真：2311-8011

受文者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8月9日

發文字號：銀人資字第105000328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工會建請本行辦理企業托育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5年7月25日(105)臺銀企工字第1050722054號函

。

二、銀行與一般公司不同，係屬特許行業，除於申請設立前需

先取得金融主管機關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）核准外，經

營之業務項目也受到銀行法規範。依銀行法第3條規定，

銀行經營之業務項目並無「托育」乙項；又同法第22條規

定：「銀行不得經營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經營之業務。

」；另依同法第129條第1款規定，違反第22條規定者，處

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。另按「兒童及少

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」第2、7條及「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

設施設備標準」第6、7、8、9條規定，辦理兒童托育服務

之托嬰中心，其使用建築物樓層以使用地面樓層一樓至三

樓為限，且應獨立設置室外活動空間，經不動產管理部評

估後，本行似無符合設置托育之閒置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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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量本行前業與奧爾仕教育機構簽訂托兒服務，每年亦函

知鄰近單位，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亦與全省多家托嬰中

心、課後托育中心及幼兒園簽訂托育合約，可於公務福利

e化網站（網址：http：//eserver.dgpa.gov.tw/）查詢

，爰本案建請仍沿用上述方式辦理托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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